科  技  查  新  合　同
                                     合同登记编号：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的规定，科技查新合同双方就
                                                                     
项目的查新事务，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二、查新目的及查新报告的使用范围：
              （以查新委托单上填写的相关内容为准，见查新委托单）

	三、查新项目的技术要点、查新点：
              （以查新委托单上填写的相关内容为准，见查新委托单）

	四、查新委托人的责任、义务：
     1.查新委托人应当据实、完整地向查新机构提供下列查新所必需的资料：①查新项目的科学技术资料；②技术性能指标数据；
     2.查新委托人可以拒绝支付查新合同上商定费用以外的其他一切费用或者有价之物；
     3.查新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和有关证明有虚假内容，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其承担法律责任。

	五、查新机构的责任、义务：
     1.查新机构应当按照查新委托人在查新合同中给出的查新要求处理查新事务，不能按照查新要求来处理查新事务的应当经查新委托人同意；
     2．因不能按查新合同完成查新事务，给查新委托人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查新委托人的事由外，查新机构应当赔偿损失；
3.查新机构因过错造成查新结论失实，给查新委托人造成损失的，查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查新机构对查新项目的技术秘密，不得擅自披露、使用或者向他人提供、转让；如有违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查新费用及支付方式：
由查新委托人付给查新机构查新咨询服务费：计人民币          元，
付款方式 ：现金/转帐

	七、合同履行方式：
     由查新机构提供本项目的科技查新报告,查新委托人交付查新费用。

	八、合同履行的期限：
     查新机构从接受查新委托人的委托并办妥委托手续之日起，在     日后向查新委托人提交科技项目查新报告书。

	九、争议的解决方法：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查新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进行调解。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解决或协商、调解不成的，双方商定，采取申请仲裁委员会仲裁或按司法程序解决。

	十、名称和术语的解释：
查新委托人：是指提出查新需求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十一、备注：

	十二、本合同一式两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委托人（甲方）（盖章）：
 
代表（签字）：
开户银行：
帐号：
                 
           
	查新机构（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
开户银行： 

帐号：
 
 
合肥市科技情报研究所  查新室
地址：合肥市高新区黄山路601号
邮编：230061 
电话:(0551)5369508    5369506


订立地点：合肥                      订立日期：      年      月      日
合肥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查新室 
